
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實施要點 

依 110 年 4 月 14 日數學科第二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決議修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8 月 27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098904 號函頒

布「109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提高學生對數學問題研究的興趣，激發其思考與創造能力，藉以提升科學教

育品質。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教務處、數學科教學研究會 

四、 競賽項目：數學科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高一至高三，每班至多 3 名，經數學任教老師同意推薦者得增額報名。 

六、 報名： 

（一） 報名日期：110 年 5 月 19 日(三)~110 年 7 月 2 日(五)線上報名 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7/2 前填寫 google 表單。 

七、 競賽日期及地點： 

（一）日期： 110 學年第一學期第三週(9/13~17)。(暫) 

（二）考試地點：將於 9月 10 日(星期五)公告於教務處及本校網站。 

 (三) 考試時間：120 分鐘 

八、競賽內容及方式： 

（一）命題內容：命題內容以仿歷屆數學能力競賽模擬試題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競賽方式： 若初複賽合併舉辦，則初複賽分數比例將在試題中說明。 

九、評審：由校內數學科教學研究會推派教師擔任。 

十、獎勵：獲複賽前五名者，代表本校參加全國高中數學能力競賽分區競賽，並頒發選手

證書。選手因故無法參加，則採取備取制度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